
114 年桃園市小學田徑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主    旨：為提倡本市基層田徑運動，提升基層田徑運動技術水準。 

二、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三、主辦單位：桃園市體育總會 

四、承辦單位：桃園市體育總會田徑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六、比賽日期：114年 2月 22、23日 (星期六、日)共 2天。 

七、比賽地點：桃園市立田徑場。 

八、參加資格： 

（一）學籍規定： 凡本市境內之公私立國民小學之在籍學生均可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  

（二）年齡規定：  

1、國小甲組：各區境內國民小學在學學生，民國 101年 9月 2日（含 9月 2日）以

後出生者。 

2、國小乙組：各區境內國民小學在學五年級以下學生，民國 102年 9月 2日（含 9

月 2日）以後出生者。 

（三）報名人數規定： 

1、國小甲組：每 1運動員最多註冊參加 3項（含 4x100 公尺與 4x200 公尺接力，

個人單項最多 2項）；報名全能運動項目者，不得再參加其他項目(含接力)，但

可參加 12x100 公尺接力。 

2、國小乙組：每 1運動員最多註冊參加 3 項（含 4x100 公尺與 4x200 公尺接力，

個人單項最多 2項）。 

3、每單位每項以 3人為限。 

4、所有隊員均可參加 12x100 公尺接力，不受組別及項目數的限制，惟各單位限報

名一隊。 

九、分組及比賽項目: 

（一）國小男生甲組（簡稱小男甲組） 

（二）國小女生甲組（簡稱小女甲組） 

（三）國小男生乙組（簡稱小男乙組） 

（四）國小女生乙組（簡稱小女乙組） 

國小男生組 

甲組；徑賽：60m、100m、200m、800m、3000m競走 

      田賽：跳高、跳遠、鉛球(6p)、壘球擲遠 

      全能運動：第一天（100公尺），第二天（跳高、鉛球） 

乙組；徑賽：60m、100m、200m、3000m競走 

      田賽：跳高、跳遠、壘球擲遠 

國小女生組 

甲組；徑賽：60m、100m、200m、800m、3000m競走 

      田賽：跳高、跳遠、鉛球(6p)、壘球擲遠 

      全能運動：第一天（100公尺），第二天（跳高、鉛球） 

乙組；徑賽：60m、100m、200m、3000m競走 

      田賽：跳高、跳遠、壘球擲遠 



接力項目 

小男甲組；4×100m接力、4×200m接力 

小女甲組；4×100m接力、4×200m接力 

小男乙組；4×100m接力、4×200m接力 

小女乙組；4×100m接力、4×200m接力 

國小男生組；12×100m接力 

國小女生組；12×100m接力 

十、參加辦法： 

（一）比賽經費各校自理，大會將盡全力維護本活動的順暢與安全，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參加者應視自身需要斟酌是否自行加買人身保險，如有意外發生，依照保險契約辦理，

無其他異議。 

（二）參賽選手必須攜帶身份證明文件 (在學證明書，應檢附相片並蓋騎縫章)以備查驗。 

（三）凡參賽選手，應經公私立綜合醫院檢查認定或經家長同意，可以參加劇烈運動競賽者，

其證明書留存學校備查。 

（四）為維護選手之權益，請詳填最近一年最佳成績，以利編排。 

（五）大會資料將公佈於桃園市體育總會競賽資訊網 

（網址：http://sports.taoyuansport.org.tw/）。 

（六）報名日期及方式：各單位應於民國 114年 1月 22日起至 114年 2月 11日下午 16時以

前，自行上網報名，報名表經主管單位首長核章後留校備查。有關競賽事項，請洽詢

競賽組朱金水老師(0939-822750)；有關報名資訊問題，請洽詢資訊組楊國石主任

(0933-958359)及周毅主任(0937-020582)，逾期概不受理。 

（七）各單位報名註冊截止後，即不接受增刪或更換運動員、職員或參加項目。 

十一、競賽程序：各項競賽項目之編配，視報名人數由競賽組編排之，報名人數過多時，大

會得以計時決賽方式進行比賽。 

十二、獎勵辦法： 

（一）個人獎勵：各項比賽 1至 3名發給獎牌及獎狀，4至 8名發給獎狀。 

（二）團體獎勵：各項比賽前 8名按 9.7.6.5.4.3.2.1給分，甲、乙組合併計分後依積分多

寡錄取男、女生組前 6名頒發獎盃乙座，若得分相同者則按所得第一名較

多者為優勝，依此類推。 

十三、申訴： 

（一）競賽爭議： 

1、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或同等意義之註明者，須以裁判員之判決為準。 

2、有關競賽上所發生之問題，得用口頭申訴外，並依照本規程之規定在成績公佈後

30分鐘內，向大會仲裁委員會完成申訴事宜。 

（二）申訴程序：應由單位領隊或教練簽字以書面向大會仲裁委員會正式提出，並以仲裁委

員的判決為最終判決，提出申請書時須先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5,000元，若

被仲裁委員會議議決申訴不成立時，沒收保證金作為大會經費。 

（三）資格認定：若對選手資格發生疑問，參加單位須備在學證明書或相關證明文件備查。 

http://sports.taoyuansport.org.tw/


十四、罰則：  

1、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經查屬實者取消其個人比賽資格及所有比賽成績 

2、選手如不服從裁判員或行為違反運動道德及精神者 ，經裁判長判決得取消其比賽 

         資格。 

十五、注意事項 

（一）技術會議：114年 2月 22日(星期六)上午 08：00 於桃園市立田徑場第一會議室舉行，

各單位請派員參加，未出席技術會議致使選手權益受損責任自負。 

（二）裁判會議：114年 2月 22日(星期六)上午 08：30 於桃園市立田徑場第一會議室舉行。 

（三）開幕典禮：114年 2月 22日上午 10：30 舉行(暫定)，請各單位選手於田徑場司令台

看台上集合。 

（四）閉幕典禮：114年 2月 23日下午 15：30（暫定），頒發團體錦標獎盃。 

（五）技術規則 4.4 終止參加比賽(資格)：  

     1.最後確定出賽的選手，於比賽時未參加比賽。  

     2.通過合格賽或預賽、準決賽晉級之選手(一定要出賽)，未參加其 後比賽者。  

     3.無法以真誠的、努力的、公正的參與比賽者。 有以上之情形者，以棄權論處，取消

其後續項目(含接力)的比賽資格。 

（六）不出賽申請：  

     1.申請時間：須在技術會議結束時或該項目比賽時間的前一天 14:00 前提交。 

       （第一天賽程者，須於技術會議時提交競賽組辦理）。 

     2.不須任何證明，只有提出的項目不可出賽，其他項目皆可出賽。  

     3.限該項目第一輪的比賽(預賽)方可提出不出賽申請。 

（七）請假：  

     1.若未於規定時間內提「不出賽申請」者須於檢錄前 30分鐘 由教練送交競賽組辦理請  

       假手續。  

     2.第一輪比賽(徑賽之預賽)不需證明即可請假。 

     3.選手於比賽當天因身體不適或特殊事故無法出賽時，須於該項比賽前提出書面申請，

送交競賽組完成請假手續。經核准請假之選手，該請假賽次以後之當天各賽程均不得

出賽，但次日賽程可再出賽，惟兼項情形依田徑規則辦理。 

（八）點名時間：徑賽項目：30分鐘前。 

      接力項目：35分鐘前。 

      田賽項目：（1）20人以下項目40分鐘。 

      （2）21人以上項目50分鐘。 

      全能項目：全能運動每天第一項目按該項目點名時間至檢錄處點名，田賽 

                項目於賽前30分鐘，逕至比賽場地點名。 

（九）接力項目「棒次表」：請上網填寫接力賽棒次表，[報名系統] =>輸入帳號密碼=>[填棒

次表]，各項接力賽比賽時間二小時前關閉，未填報者，請於該項比賽時間 90分鐘前，

填妥棒次表，經教練簽名確認後，交競賽資訊組，逾時繳交取消參賽資格。（通過預賽



晉級之單位，如未更換選手名單或棒次則毋須再提交）。 

（十）4×200與 12×100公尺接力之搶道線設在起跑過第二個彎道後(約 315公尺)，亦即 4×200

公尺接力之第二棒及 12×100公尺接力第四棒，跑至搶道線處方可搶道，4×200公尺接

力第三棒及 12×100公尺接力第五棒的排列順序仍得按原檢錄單上的順序排列(交接棒

盡量以左接右傳完成以避免衝撞)；另 12×100公尺接力之選手一律穿著平底運動鞋出

賽(已卸除鞋釘之釘鞋亦不得穿著) ，同時亦不得赤足出賽。 

（十一）4×100 公尺接力的接力區為 30公尺，4×200 公尺接力的接力區為 20公尺。 

（十二）服裝：  

      1.參加比賽選手在比賽全程中均需穿著印有二字以上各單位中文名稱 (或簡稱)，字體

須 5 公分 x5 公分以上。  

      2.參加接力比賽隊員之上衣式樣、顏色必須一致；褲子顏色須同一色系。  

      3.參加競走選手的褲子長度不可超過膝關節。 

（十三）3000公尺競走比賽時，選手被判罰 3 張紅卡時加計 30 秒，被判罰 4 張紅卡時即

取消比賽資格。 

（十四）各項目鞋底厚度不得超過 20mm，競走鞋底厚度不得超過 40mm； 大隊接力不可穿釘

鞋參賽。 

（十五）運動員於比賽全程須將號碼布佩掛在運動衣上之胸前、背後各一塊，不得佩掛於其

他部位；跳部選手可只用一塊，跳遠須配戴在胸前，跳高配戴在胸前或背後均可；

不按規定佩掛者，概不允許參加比賽。 

（十六）號碼布請善加保管，申請補發將酌收工本費每張 100 元。 

 (十七) 單位名稱、選手姓名有誤，請在出賽名單上更正，並於技術會議結束前交回競賽組，

未更正者以致獎狀錯誤須更正重製，將酌收工本費 100 元。 

十六、競賽規則：依據中華民國田徑協會頒訂之最新規則。 

 

 

 

 

 

 

 

 

 

 

 

 

 



預定賽程表 

 

2月 22日(星期六)上午  [第一天] 

賽程 時間 組別 項    目 賽別 備  註 

1  國小女生甲組 跳高 決賽   

2  國小男生甲組 壘球擲遠 決賽   

3  國小女生乙組 跳遠 決賽   

4  國小男生乙組 跳高 決賽  

5  國小女生甲組 鉛球 決賽   

6 

877 

 

 國小女生甲組 800公尺 計時決賽   

7  國小男生甲組 800公尺 計時決賽   

8  國小女生甲組 60公尺 預賽   

9  國小男生甲組 60公尺 預賽   

10  國小女生乙組 60公尺 預賽   

11  國小男生乙組 60公尺 預賽   

12  國小女生甲組 200公尺 預賽   

13  國小男生甲組 200公尺 預賽   

 

2月 22日(星期六)下午  [第一天] 

賽程 時間 組別 項    目 賽別 備  註 

14  國小女生乙組 壘球擲遠 決賽   

15  國小男生甲組 跳高 決賽   

16  國小女生甲組 跳遠 決賽   

17  國小男生甲組 鉛球 決賽   

18  國小女生乙組 跳高 決賽  

19  國小女生甲組 4×100公尺接力 預賽   

20  國小男生甲組 4×100公尺接力 預賽   

21  國小女生甲組 三項[1]100公尺 決賽   

22  國小男生甲組 三項[1]100公尺 決賽   

23  國小女生乙組 200公尺 計時決賽   

24  國小男生乙組 200公尺 計時決賽   

25  國小女生甲組 200公尺 決賽   

26  國小男生甲組 200公尺 決賽   

27  國小女生乙組 60公尺 決賽   

28  國小男生乙組 60公尺 決賽   

29  國小女生甲組 60公尺 決賽   

30  國小男生甲組 60公尺 決賽   

31  國小女生甲組 12×1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32  國小男生甲組 12×1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2月 23日(星期日)上午  [第二天] 

賽程 時間 組別 項    目 賽別 備  註 

33  國小男生乙組 壘球擲遠 決賽  

34  國小女生甲組 三項[2]跳高 決賽  

35  國小男生甲組 跳遠 決賽  

36  國小男生甲組 三項[2]跳高 決賽  

37  國小女生甲組 三項[3]鉛球 決賽  

38  國小女生甲組 3000公尺競走 決賽 併組 

39  國小女生乙組 3000公尺競走 決賽 併組 

40  國小女生乙組 100公尺 預賽  

41  國小男生乙組 100公尺 預賽  

42  國小女生甲組 100公尺 預賽  

43  國小男生甲組 100公尺 預賽  

44  國小男生甲組 3000公尺競走 決賽 併組 

45  國小男生乙組 3000公尺競走 決賽 併組 

46  國小女生乙組 4×1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47  國小男生乙組 4×1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48  國小女生甲組 4×100公尺接力 決賽  

49  國小男生甲組 4×100公尺接力 決賽  

      

2月 23日(星期日)下午  [第二天] 

賽程 時間 組別 項    目 賽別 備  註 

50  國小女生甲組 壘球擲遠 決賽   

51  國小男生乙組 跳遠 決賽   

52  國小男生甲組 三項[3]鉛球 決賽   

53  國小女生乙組 100公尺 決賽   

54  國小男生乙組 100公尺 決賽   

55  國小女生甲組 100公尺 決賽   

56  國小男生甲組 100公尺 決賽   

57  國小女生乙組 4×2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58  國小男生乙組 4×2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59  國小女生甲組 4×2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60  國小男生甲組 4×2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